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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八十五、本院民進黨黨團擬撤回對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52 案至第 61 案、第 161

案及第 162 案等所提之復議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同意撤回。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八十六、行政院函請審議「中央研究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八十七、行政院函請審議「工業團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八十八、行政院函請審議「商業團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八十九、行政院函請審議「教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十、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間引渡條約」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十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並請同意撤回 101 年 11 月 1 日所

送之「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行政院 101 年 11 月 1 日所送「海關進

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同意撤回。 

主席：本案依黨團協商結論，逕付二讀，並列為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於 11 月 5 日（星期二）對行

政院院長施政報告質詢後隨即處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逕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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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並列為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於 11 月 5 日（星期二）對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質詢後隨即處理

，行政院 101 年 11 月 1 日所送「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同意撤回。 

九十二、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第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十三、行政院函請審議「終身學習法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十四、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情報工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十五、行政院函請審議「姓名條例修正草案」案。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

理。 

九十六、行政院函請審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三條之一、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6、7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

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主席：台聯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

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九十七、行政院函請審議「護照條例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4、6、7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

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主席：台聯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

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九十八、行政院函請審議「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4、6、7 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

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